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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興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信託業務紛爭受理方式與處理流程 

權責單位：信託部 

1.98 年 03 月 24 日經總經理核定施行 

2.101 年 09 月 10 日經總經理修正施行 

3.102 年 10 月 21 日更名施行 

                         4.104 年 10 月 27 日經總經理修正施行 

     5.105 年 02 月 25 日經總經理修正施行 

6.108 年 10 月 25 日經總經理修正施行 

7.110 年 05 月 11 日經總經理修正施行 

8.111 年 10 月 11 日經總經理修正施行 

9.114 年 02 月 24 日經總經理修正施行 

 

 

第一條 (訂定目的) 

為保護委託人或受益人(以下合稱客戶)權益，有效處理其對本行信託

業務服務之消費爭議，爰依據中華民國信託商業同業公會訂定之「信

託業應負之義務及相關行為規範」第四十七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規定及本行「消費者保護暨消費爭議處理作業辦法」訂定本紛爭受理

方式與處理流程。 

第二條 (申訴及消費爭議處理作業) 

營業單位人員如接獲客戶抱怨或申訴時，應確實瞭解抱怨或申訴內容

事項，積極安撫客戶情緒，妥善弭平紛爭，如無法即時處理，應請業

務部統籌處理，其受理申訴之各項規定及處理程序如下： 

一、 範圍 

接受本行提供商品或服務之客戶，於本行往來期間，對本行信託

業務處理提出質疑或服務提出不滿意及抱怨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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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組織架構 

(一)受理單位： 

營業單位：各營業單位。 

總行單位：統一由業務部為申訴及消費爭議處理窗口。 

上述單位均由單位主管指派專責人員負責處理消費爭議案

件，並列入移交辦理。 

(二)調查處理單位： 

依案由內容分派應負責之單位，於調查或處理申訴案件

時，無論客戶陳述之事實、訴求之內容是否明確或申訴內

容避重就輕，僅陳述對其有利部分，調查處理單位均應先

予釐清，積極調閱有關契約及資料、詢問相關人員，以瞭

解事實真相，對於案情複雜且爭議性高，應主動聯繫客戶

溝通說明，確切瞭解事件原委及客戶訴求，並將上述調查

結果及處理意見以書面回覆業務部。 

(三)彙辦處理及回覆單位： 

業務部於接獲申訴案件後應予以建檔登記，並於受理申訴

時以口頭或書面將申訴處理程序告知申訴人。 

三、 受理方式 

(一)客戶申訴得透過各營業單位或總行業務部設置之申訴電話

(傳真機)專線、e-Mail 信箱、主管機關(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財團法人金融消費評議中心)等管道。 

(二)應以書面具名方式為之，所謂書面係指信函、傳真、電子郵

件等方式。但情況急迫或有其他正當事由時，得以言詞為之。 

(三)書面除應記載申訴客戶之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 

(申請人為法人時，應加填具代表人之聯絡方式及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並應詳述申訴之事由及建議之解決方式。 

(四)以言詞提出之申訴案件，應製作談話記錄代替書面。 

(五)客戶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經簽奉核准者，得不予處理： 

1.申訴案件無具體內容或未具真實姓名與通訊處者。 

2.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後，仍一再提出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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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客訴案件分級 

(一) 風險升級客訴：具下列類型之申訴案件，業務部應升級陳

報至董事長核定︰ 

1. 造成本行金錢損失之虞。 

2. 客戶個資外洩。 

3. 申訴理財業務人員隱匿或未依實際投資狀況告知客戶，以

致不利客戶辦理停損等投資決定，損及客戶權益。 

4. 具訴訟爭議。 

5. 違反「公平待客原則」或「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二) 一般客訴案件：總經理核定。 

五、 處理流程 

(一) 受理申訴案件時，應填製本行「客戶申訴受理紀錄表」，由

業務部協請調查處理單位說明後，另轉其業務權責單位負責

研擬處理方案，並會辦總經理室及法令遵循部，業務部自收

件日起五個營業日內，將處理情形依核准層級陳報核定後答

(函)覆申訴客戶。 

(二) 屬第四款第(一)目之風險升級客訴者，應升級陳報至董事長

核定，業務權責單位應加填「客戶申訴受理紀錄表」之「風

險升級客訴說明」相關欄位，分析客訴根本原因，擬具並落

實執行採取之因應作為及預防措施，並應依第九款第(二)目

辦理加強行員教育訓練與宣導工作，以落實後續管理作業，

警惕同仁務必確實遵守，避免類似情事再度發生。 

(三) 客戶申訴案件之處理結果，應以電話或書面函覆客戶。 

(四) 客戶申訴案件回覆後，應於客戶申訴受理紀錄表上登錄銷

案。 

(五) 業務部針對申訴案件辦理並結案後，應將申訴內容、處理過

程、回覆結果等之紀錄及相關文件影印留存歸檔，保存期限

為五年，期間應依本行「個人資料盤點及風險評估作業程序」

加強盤點作業，於期滿後始可進行銷毀作業。信託業務爭議

案件，應留存至其信託契約終止後至少五年。 

(六) 本行辦理客戶申訴之人員，對於經辦案件之爭議及客戶資



                                                     

4 

 

料，除依法令接受必要之查詢外，應負保密之責。 

(七) 如屬檢舉案件，應依本行「檢舉制度辦法」辦理。 

六、 處理時效 

消費爭議處理時效除法令及外部規範有所規定，從其規定；特殊

情況未能於時效完成者，經業務部單位主管核准外，原則自申訴

之日起五個營業日內妥適處理完畢。 

七、 進度查詢 

如客戶採用書面/線上/主管機關轉知之申訴，業務部客服人員，

得依留存之聯絡方式與申訴人聯絡，告知此案將有專人處理，並

於查明後儘速回覆，以及留下客服聯絡方式以便客戶查詢處理進

度，以示積極處理態度，並留存相關聯絡軌跡。 

如採用電話方式之申訴，於通話結束前，業務部客服人員應告知

本行將於查明後儘速回覆，如後續有需查詢進度，得依該客訴電

話再次進線查詢，本行對其客戶進行身分確認後，將提供目前處

理進度說明。 

消費爭議案件申訴處理期間內，受理單位指派之專人得主動告知

消費者處理進度，消費者亦得以電話、e-mail 或親至分行詢問

處理進度。 

八、 定期檢討 

業務部每半年定期檢討本行消費爭議處理制度，彙整「客戶申

訴受理紀錄表」統計、分析客戶申訴之發生原因處理時效等，並

審視高齡客戶申訴資料與處理情形，及評估現行制度及作業方式

等是否符合法令，控管流程是否有效，宣導教育及自評檢核是否

有調整必要，以及負責後續追蹤業務權責單位所擬具之檢討、研

擬因應或改善措施、案例加強教育訓練、或會辦單位提出改善意

見等事項，並呈報高階管理階層及董事會審視客訴處理機制之有

效性及業務權責單位改善執行進度情形。 

九、 教育訓練 

(一) 為加強本行服務品質及落實金融消費保護，各業務權責單

位應不定期辦理教育訓練，必要時協請法令遵循部、總經

理室提供協助，內容應包括法令介紹、案例研討、與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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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答模擬訓練。 

(二) 對於風險升級之客訴案件，各業務權責單位應進行檢討改

善，並將該客訴案件作成案例於例行性會議(理財/作業/業

務主管會議)中加強教育訓練及宣導，以避免同類型之紛爭

事件再度發生。 

第三條  

本紛爭受理方式與處理流程應於本行各營業處所及網站上公布。 

第四條  

本紛爭受理方式與處理流程如有未盡事宜，悉依「金融消費者保護法」

等有關法令規定、本行「消費者保護暨消費爭議處理作業辦法」及其

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程序經總經理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